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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篇 ｜

注：规上工业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 万元及以上工业法人企业。

指 标 名 称
本月止
累 计

同 比
增长%

一、规上工业生产（万元）

规上工业增加值

高新技术产业

装备制造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制造业

高端装备制造业

高技术产业（制造业）

17 个传统产业制造业

高耗能产业

规上工业总产值

#小微型企业

大中型企业

轻工业

重工业

规上工业销售产值

规上工业新产品产值

规上工业出口交货值

80385

25187

17232

5960

5551

7056

5081

62243

32074

451891

395093

56798

322153

129738

443810

149694

105598

8.8

0.2

9.8

25.8

20.4

4.1

28.7

10.6

7.0

9.8

14.5

-14.5

10.6

7.9

8.5

-4.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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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名 称
本月止
累 计

同 比
增长%

二、规上工业效益（万元）

企业单位数（个）

#亏损企业数（个）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利润总额

亏损企业亏损额

利税总额

资产合计

流动资产合计

#应收账款

产成品存货

负债合计

应交增值税

银行贷款余额

平均用工人数（人）

562

157

428192

383477

1386

7324

19369

13919

7573

10579

14341

21432

3486357

1818267

580520

116017

2345237

9466

810635

39645

-23.0

9.1

11.9

-14.6

-6.2

22.7

39.5

32.4

23.7

20.7

26.5

17.1

27.8

33.6

15.5

20.4

39.8

31.8

5.0

2



投资篇 ｜

指 标 名 称
累计同比
增长%

三、固定资产投资（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

其中：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一）投资项目完成投资

其中：工业

其中:制造业

其中:工业企业技术改造投资

其中：基础设施投资

其中：民间投资

民间项目投资

交通运输投资

交通、水利和能源投资

高新技术产业投资

（二）房地产开发投资

房屋施工面积（万平方米）

其中：住宅

房屋竣工面积（万平方米）

其中：住宅

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

商品房销售额

四、建筑业总产值（2022 年，亿元）

12.7

-100.0

26.2

6.7

1.3

26.2

36.9

42.6

-44.5

20.5

20.8

-71.6

-58.3

198.0

33.4

-70.4

-74.4

8.3

注：1、固定资产投资统计范围为计划总投资 500万元及以上建设项目；
2、按照全省统一规定，不发布各项投资指标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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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贸篇

指 标 名 称
累计同比
±%

五、国内贸易（万元）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22年）

限上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限上批发零售业

限上住宿餐饮业

按销售单位所在地分

城镇

乡村

按类值分

#汽车类

石油及制品类

食品、饮料、烟酒类

限上批发和零售业商品销售额

#限上批发业

限上零售业

限上住宿和餐饮业营业额

#限上住宿业

限上餐饮业

2.0

33.7

32.6

66.2

35.3

0.4

43.1

36.3

56.7

19.3

10.8

38.1

18.6

5.7

61.7

本季止
累 计

1044092

44277

42429

1848

42782

1495

15416

9511

3169

141003

90097

50906

2869

1971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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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名 称
累计同比
±%

六、对外经济（万元）

进出口总额（2022年）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分行业（2022 年）

水晶

制锁

绗缝

服装

贸易

※出口分国别地区（2022年）

欧盟(27 国)

东盟（10 国）

美国

俄罗斯

英国

17.2

15.9

61.5

23.4

11.9

-22.3

19.3

24.0

23.5

34.6

-5.7

21.7

-3.4

1- 上月止
累 计

1042183

1001353

40830

64162

45931

115572

187044

309188

108806

58151

181710

85842

1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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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业篇

指 标 名 称
累计同比
±%

七、规上服务业（万元）

单位数（个）

资产总计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财务费用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增值税

期末用工人数（人）

12.5

-0.8

-2.4

-4.7

122.3

-56.0

-16.4

-50.5

-12.4

532.3

-11.0

累 计

27

382608

22193

17054

118

691

3088

1303

3337

1335

2907

6



用能篇 ｜

指 标 名 称
累计同
比±%

-4.4

74.6

-2.2

-2.3

-3.1

-7.7

-8.2

-5.4

-18.1

29.2

-33.6

-53.6

-53.2

-12.9

-41.1

-28.1

本月止
累 计

37947

213

22224

21574

18181

5489

10020

6.2

3.9

1.4

0.4

0.0

0.5

1.0

0.0

0.6

八、电力、能源

全社会用电量（万千瓦时）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工业

#制造业

第三产业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规模以上工业能源消费（万吨标准煤）

规模以上工业七大高耗能行业能耗合计

纺织业

造纸及纸制品业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7



｜ 财政篇

指 标 名 称
累计同比
±%

九、财税（万元）

财政总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税收收入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二）非税收入

上划中央六税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一般公共服务

公共安全

教育

科学技术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

社会保障和就业

卫生健康

节能环保

城乡社区事务

农林水事务

交通运输

住房保障

5.1

-8.4

-8.5

29.2

59.4

67.6

-8.0

38.8

44.2

1.5

26.8

54.6

765.5

6.0

114.9

185.4

313.7

-10.0

2.4

206.5

-42.7

累 计

81672

50700

40506

20438

4100

2920

10194

30972

131988

14555

7317

24092

1428

2142

35526

12147

1696

7943

12797

2890

2550

8



金融篇 ｜

指 标 名 称
同比
±%

十、金融（亿元）

金融机构存款余额（本外币）

其中：住户存款

非金融企业存款

广义政府存款

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本外币）

其中：住户贷款

（1）短期贷款

（2）中长期贷款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

（1）短期贷款

（2）中长期贷款

15.8

22.6

12.9

-20.9

23.0

8.5

6.8

9.6

37.7

16.7

55.1

本月末

596.05

457.53

89.14

48.87

568.22

241.43

93.77

147.66

326.80

134.75

18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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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标 名 称
同 比
增长%

十一、GDP（2022 年，亿元）

地区生产总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二产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

第三产业增加值

十二、居民收入（2022年，元）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

2.5

2.4

1.7

2.8

5.2

4.8

5.2

本季止
累 计

274.76

11.76

123.05

105.60

139.95

46581

57731

29465

｜ 综合篇10



乡镇篇 ｜

全 县

浦南街道

仙华街道

浦阳街道

黄宅镇

白马镇

郑家坞镇

郑宅镇

岩头镇

檀溪镇

杭坪镇

大畈乡

中余乡

前吴乡

花桥乡

虞宅乡

开发区

水晶园区

562

15

5

7

80

52

31

25

3

1

1

263

79

451891

12036

2606

6525

62482

31371

15273

15959

916

/

/

254768

48844

9.8

-11.3

66.8

34.5

3.0

2.6

-4.4

-3.0

15.1

/

/

8.9

59.3

80385

2526

450

848

12048

5033

2536

3191

185

/

/

43077

10359

8.8

-12.7

62.5

22.7

1.7

4.4

3.9

-3.0

19.2

/

/

5.4

63.1

443810

12012

3573

6503

61076

33226

15459

16005

475

/

/

245248

48935

8.5

-10.9

60.7

31.8

-1.2

8.2

-14.4

-3.0

-40.6

/

/

7.8

59.4

指标

乡镇

规上工
业企业
家数
（个）

规上工业

总产值

规上工业

增加值

规上工业

销售产值

总量
（万元）

增速
（%）

总量
（万元）

增速
（%）

总量
（万元）

增速
（%）

注：1、根据相关统计法律法规要求，涉及单家企业不公布数据。

分乡镇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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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16.0

62.9

31.9

-4.8

7.8

2.5

-3.5

-19.2

/

/

8.5

62.9

10579

614

372

223

4274

1684

-202

834

-62

/

/

-402

3313

6.7

服务

业投资

增速
（%）

总量
（万元）

增速
（%）

制造业

投资

增速
（%）

36.9

净增

-37.5

38.1

14.6

231.5

-96.0

205.2

225.6

净增

16.6

-33.1

23.7

57.2

-299.5

-353.4

-22.9

517.5

-69.6

204.9

-503.3

/

/

-120.0

380.6

规上工业

利润总额

增速
（%）

增速
（%）

12.7

21.8

52.5

50.1

85.6

214.5

-68.7

176.6

-10.5

-48.3

180.4

净增

596.0

净增

净增

995.2

15.1

-34.8

固定资

产投资

工业

投资

增速
（%）

26.2

净增

-37.5

38.1

14.8

191.2

-96.0

205.2

225.6

564.0

15.7

-39.5

428192

12116

3651

6546

59545

33652

15530

16302

475

/

/

229384

49923

规上工业

营业收入

总量
（万元）

指标

乡镇

全县

浦南街道

仙华街道

浦阳街道

黄宅镇

白马镇

郑家坞镇

郑宅镇

岩头镇

檀溪镇

杭坪镇

大畈乡

中余乡

前吴乡

花桥乡

虞宅乡

开发区

水晶园区

分乡镇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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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分县市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2月

1605952

288289

197045

55680

141365

91244

215403

235295

359045

236306

80385

162276

29457

-6.4

-15.1

-15.8

-13.5

-16.7

-13.5

-6.2

2.1

-1.1

-8.1

8.8

-13.7

-27.6

8747459

1552893

1077359

293074

784285

475535

1141450

1063440

2389861

1151687

443810

855047

149271

规上工业
增加值

总量

（万元）

增速

（%）

总量

（万元）

-8.9

-17.5

-17.5

-16.4

-18.0

-17.4

-11.7

-4.6

7.2

-17.3

8.5

-20.6

-26.7

规上工业
销售产值

增速

（%）

规上工业利润
总额（2022 年）

总量

（万元）

增速

（%）

2643099

340841

191798

91629

100169

149042

164445

546380

832028

304574

84240

289700

80891

-9.8

-32.7

-49.2

-38.9

-56.1

15.6

-77.3

26.3

110.4

-28.9

-29.3

14.7

13.1

地区

金华市

市区

婺城区

#婺城

开发区

金义新区
（金东区）

兰溪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浦江县

武义县

磐安县

企业

家数

（个）

5730

1092

579

243

336

513

601

681

856

1008

562

753

173

县市篇｜ 13



-17.2

-32.7

-39.0

-59.4

-20.3

-3.3

-23.2

6.0

-10.7

-20.6

-5.4

-14.5

-26.7

340021

51628

28200

23427

52894

49554

92176

39218

21574

23103

4505

-2.5

-4.7

-12.8

7.3

-11.6

1.5

3.9

-2.7

-2.3

-3.1

-15.7

增速

（%）

工业用电量

总量（万

千瓦时）

增速

（%）
（%）

11.6

20.7

27.5

53.1

4.3

-11.8

18.1

-3.8

9.7

13.7

13.1

1.0

-1.2

单位工业
增加值能
耗降低率

全社会用电量

总量（万

千瓦时）

增速

（%）

634345

122918

71723

51195

72057

94804

181755

70426

37947

37665

11405

-3.6

-5.1

-10.2

3.1

-10.1

-1.4

-0.6

-3.4

-4.4

-3.3

-9.7

102.32

15.34

11.46

3.64

7.82

3.88

26.95

15.64

22.91

7.96

6.26

6.17

1.09

规上工业能耗

总量（万

吨标准煤）

地区

金华市

市区

婺城区

#婺城

开发区

金义新区
（金东区）

兰溪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浦江县

武义县

磐安县

金华分县市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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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8173

174985

112387

175881

283893

255251

907255

191225

146072

121209

54466

882811

198679

129189

86441

42748

69490

70182

97503

340316

57088

61285

43800

13958

7.8

6.0

5.7

5.0

7.1

6.6

-5.2

6.2

8.8

6.9

33.4

4.7

18.0

房地产开发投资

总量

（万元）

总量

（万元）

增速

（%）

12.1

12.9

12.5

12.2

13.0

13.6

10.2

14.8

14.4

12.4

12.7

17.4

-9.2

固定资产投资

增速

（%）

制造业投资

总量

（万元）

增速

（%）

655692

34721

40400

39987

76395

41545

267760

61044

51066

33557

9217

36.3

33.7

39.8

114.1

7.6

23.5

-14.4

38.2

66.5

25.4

36.9

43.7

64.9

地区

金华市

市区

婺城区

#婺城

开发区

金义新区
（金东区）

兰溪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浦江县

武义县

磐安县

金华分县市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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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8024

2578403

1713157

957479

755678

865246

523426

732784

1276690

633737

141003

207636

34345

8.6

1.8

-5.6

2.0

-13.8

20.4

16.2

14.2

17.6

5.7

19.3

12.6

11.9

限额以上批零商品
销售额

总量

（万元）

增速

（%）

2.9

1.4

2.7

0.8

6.4

-1.1

-1.3

3.3

2.3

8.2

2.0

9.4

0.7

增速

（%）

限额以上消费品
零售额

总量

（万元）

增速

（%）

1459746

605807

379383

242053

137330

226424

40228

111383

425896

195588

44277

29860

6706

7.3

-5.0

-1.3

-0.3

-3.1

-10.5

1.3

-25.9

28.6

41.1

33.7

24.6

10.4

29653018

7813147

5247751

3394592

1853159

2565395

1662686

3362493

10577888

3630515

1044092

1155724

406473

总量

（万元）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2022 年）

地区

金华市

市区

婺城区

#婺城

开发区

金义新区
（金东区）

兰溪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浦江县

武义县

磐安县

金华分县市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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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73868

3771935

2093772

1042240

1051533

1678163

135025

1356959

3572977

334384

158343

106874

37371

59565745

3647810

1799529

607901

1191628

1848282

1455597

3241488

43162121

4025081

1001353

2622214

410081

11.8

-3.2

-5.5

-3.6

-6.4

-1.0

9.9

12.5

18.0

-11.6

15.9

-8.4

-2.2

外贸出口额
（2022年）

总量

（万元）

总量

（万元）

增速

（%）

6.4

3.8

-2.4

6.7

-10.0

12.8

4.8

2.1

11.3

5.1

5.7

14.0

-13.4

规模以上服务业
企业营业收入
（2022年）

增速

（%）

外贸进出口总额
（2022年）

总量

（万元）

增速

（%）

68387428

7060926

1903672

637933

1265739

5157254

1662706

3543535

47878448

4137682

1042183

2647324

414623

16.3

12.7

-3.4

-1.1

-4.5

20.1

11.1

11.6

22.7

-10.7

17.2

-8.1

-3.3

地区

金华市

市区

婺城区

#婺城

开发区

金义新区
（金东区）

兰溪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浦江县

武义县

磐安县

金华分县市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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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971

476688

159640

80459

79181

87417

172339

215007

303734

178237

131988

109092

87886

45.0

78.1

52.8

29.3

87.4

46.3

14.9

13.7

90.9

51.6

44.2

5.8

13.9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总量

（万元）

增速

（%）

133.8

80.6

7.7

3431.6

-24.0

331.0

9009.1

净增

1106.0

-44.0

43.3

净增

增速

（%）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总量

（万元）

增速

（%）

1276590

245374

144881

81609

63272

68703

90441

235581

343115

197965

50700

82001

31413

6.3

2.0

2.8

-1.4

8.9

1.7

9.0

5.3

11.4

5.3

-8.4

11.4

9.0

17437

9650

4456

1342

3114

5194

1002

191

6042

28

516

8

总量

（万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

地区

金华市

市区

婺城区

#婺城

开发区

金义新区
（金东区）

兰溪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浦江县

武义县

磐安县

金华分县市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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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080

56268

62483

46752

40935

57081

78215

56715

46581

42647

36497

35630

30054

40103

33836

27890

40171

47042

38406

29465

25185

24299

5.7

1.8

4.8

5.6

8.0

6.5

2.0

7.1

5.2

5.9

5.7

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022年）

总量

（元）

总量

（元）

增速

（%）

3.9

1.3

3.5

3.3

7.0

4.9

1.0

4.6

5.2

4.5

5.4

全体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022 年）

增速

（%）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022年）

总量

（元）

增速

（%）

69626

64921

69110

57118

54816

66808

86975

67946

57731

51683

49199

3.3

1.1

3.3

2.9

5.7

3.8

0.4

3.2

4.8

4.0

3.9

地区

金华市

市区

婺城区

#婺城

开发区

金义新区
（金东区）

兰溪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浦江县

武义县

磐安县

金华分县市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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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17.52

3828.87

932.40

1756.29

4768.28

1553.87

568.22

690.41

319.18

19.9

18.7

22.7

22.1

19.3

17.7

23.0

24.5

17.7

本外币贷款余额

总量

（亿元）

增速

（%）

17.0

17.6

22.0

21.2

13.8

16.6

15.9

20.6

14.4

增速

（%）

14833.54

3516.23

935.76

2125.60

4658.09

1895.31

596.05

795.04

311.46

总量

（亿元）

本外币存款余额

地区

金华市

市区

婺城区

#婺城

开发区

金义新区
（金东区）

兰溪市

东阳市

义乌市

永康市

浦江县

武义县

磐安县

金华分县市主要经济指标
2023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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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
督 察 工 作 规 定

第一条 为了构建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督察机制，推动各

地区各部门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规，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根据 《关

于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的意见》、 《统计违纪违法

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 等有关规定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统计督察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政

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

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统计法定职责履行、统计违纪违法

现象治理、统计数据质量提升，注重实效、突出重点、发现问题、严明

纪律，维护统计法律法规权威，推动统计改革发展，为经济社会发展做

好统计制度保障。

第三条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授权，国家统计局组织开展统计督察，

监督检查各地区各部门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计工作的决策部

署和要求、统计法律法规、国家统计政令等情况。

第四条 国家统计局负责统筹、指导、协调、监督统计督察工作，主

要职责是制定年度督察计划，批准督察事项，审定督察报告，研究解决

督察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国家统计局统计执法监督局承担统计督察日常

工作。

国家统计局通过组建统计督察组开展统计督察工作，统计督察组设

组长、副组长，实行组长负责制，副组长协助组长开展工作。

第五条 统计督察对象是与统计工作相关的各地区、各有关部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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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和与统计工作相关

的领导班子成员，必要时可以延伸至市级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和与

统计工作相关的领导班子成员；国务院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与统计

工作相关的领导班子成员；省级统计机构和省级政府有关部门领导班子

成员。

第六条 对省级党委和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开展统计督察的内容包

括：

（一）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计改革发展各项决策部署，加

强对统计工作组织领导，指导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推动统计改革发展，

研究解决统计建设重大问题等情况；

（二） 履行统计法定职责，遵守执行统计法律法规，严守领导干部统

计法律底线，依法设立统计机构，维护统计机构和人员依法行使统计职

权，保障统计工作条件，支持统计活动依法开展等情况；

（三） 建立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问责统计违纪违

法行为，建立统计违纪违法案件移送机制，追究统计违纪违法责任人责

任，发挥统计典型违纪违法案件警示教育作用等情况；

（四） 应当督察的其他情况。

对市级及以下党委和政府、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参照上述规定

开展统计督察。

第七条 对各级统计机构、国务院有关部门行使统计职能的内设机构

开展统计督察的内容包括：

（一）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统计改革发展各项决策部署，完

成国家统计调查任务，执行国家统计标准和统计调查制度，组织实施重

大国情国力调查等情况；

（二） 履行统计法定职责，遵守执行统计法律法规，严守统计机构、

统计人员法律底线，依法独立行使统计职权，依法组织开展统计工作，

依法实施和监管统计调查，依法报请审批或者备案统计调查项目及其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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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调查制度，落实统计普法责任制等情况；

（三） 执行国家统计规则，遵守国家统计政令，遵守统计职业道德，

执行统计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落实各项统计工作部署，组织实施统

计改革，加强统计基层基础建设，参与构建新时代现代化统计调查体系，

建立统计数据质量控制体系等情况；

（四） 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制，监督检查统计工

作，开展统计执法检查，依法查处统计违法行为，依照有关规定移送统

计违纪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或者违纪违法问题线索，落实统计领域

诚信建设制度等情况；

（五） 应当督察的其他情况。

对国务院有关部门行使统计职能的内设机构开展统计督察的内容还

包括：依法提供统计资料、行政记录，建立统计信息共享机制，贯彻落

实统计信息共享要求等情况。

对地方政府有关部门行使统计职能的内设机构，可以参照上述规定开展

统计督察。

第八条 统计督察主要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一） 召开有关统计工作座谈会，听取被督察地区、部门遵守执行统

计法律法规、履行统计法定职责等情况汇报；

（二） 与被督察地区、部门有关领导干部和统计人员进行个别谈话，

向知情人员询问有关情况；

（三） 设立统计违纪违法举报渠道，受理反映被督察地区、部门以及

有关领导干部统计违纪违法行为问题的来信、来电、来访等；

（四） 调阅、复制有关统计资料和与统计工作有关的文件、会议记录

等材料，进入被督察地区、部门统计机构统计数据处理信息系统进行比

对、查询；

（五） 进行遵守执行统计法律法规等情况的问卷调查，开展统计执法

“双随机”抽查，赴被督察地区、部门进行实地调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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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经国家统计局批准的其他方式。

第九条 统计督察工作一般按照以下程序进行：

（一） 制定方案。国家统计局根据具体任务组建统计督察组，确定统

计督察组组长、副组长、成员，明确督察组及其成员职责。统计督察组

根据其职责制定实施方案，明确督察目的、对象、内容、方式、期限等。

（二） 实地督察。统计督察组赴有关地区、部门督察前应当先收集了

解督察对象有关统计工作的基本情况，并向被督察地区、部门送达统计

督察通知书。统计督察组到达后应当向被督察地区、部门通报督察内容，

严格按照督察实施方案开展督察。

（三） 报告情况。统计督察组实地督察结束后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形成

书面督察报告以及督察意见书，经与督察对象沟通后，向国家统计局报

告督察基本情况，反映发现的统计违纪违法问题，提出处理建议。

第十条 国家统计局应当及时听取统计督察组的督察情况汇报，研究

提出处理意见。对涉及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涉嫌统计违纪违法、应当依纪

依法给予处分处理的，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国家统计局应当及时向被督察地区、部门反馈相关督察情

况，指出有关统计工作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整改意见，将督察意见书

提供给被督察地区、部门，并将督察报告以及督察意见书移交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中央组织部。其中，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以

及国务院有关部门的督察意见应当报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后再反馈。

统计督察情况应当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

第十二条 被督察地区、部门收到统计督察组反馈意见后，应当对存

在的问题认真整改落实，并在 3 个月内将整改情况反馈国家统计局。国

家统计局应当以适当方式监督整改落实情况。

第十三条 督察中发现统计违纪违法问题和线索的，按照 《统计违纪

违法责任人处分处理建议办法》 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国家统计局每年年初应当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上年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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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督察情况。

第十五条 被督察地区、部门应当支持配合统计督察工作。被督察地

区、部门领导班子成员应当自觉接受统计督察监督，积极配合统计督察

组开展工作。督察涉及的相关人员有义务向统计督察组如实反映情况。

第十六条 被督察地区、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规定不支持配合甚至

拒绝、阻碍和干扰统计督察工作的，应当视为包庇、纵容统计违纪违法

行为，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七条 统计督察组应当坚持实事求是，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准确

了解情况，客观公正反映问题。

统计督察工作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

工作纪律等有关纪律要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

教育、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

理：

（一） 对统计造假、弄虚作假问题瞒案不报、有案不查、查案不力，

不如实报告统计督察情况，甚至隐瞒、歪曲、捏造事实的；

（二） 泄露统计督察工作中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信息及

其工作秘密的；

（三） 统计督察工作中超越权限造成不良后果的；

（四）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或者利用统计督察工作便利，谋取私

利或者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

（五） 有其他违反统计督察纪律行为的。

第十八条 国家统计局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九条 本规定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2018 年 8 月 24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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